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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蓓蓓与杨建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何蓓蓓与杨建华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何蓓蓓已将其所有的煌盛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与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杨建华。何蓓蓓与杨建华联合公告
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杨建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杨建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何蓓蓓
杨建华

2022年5月26日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基准日为2021年11月30日）：单位：元

债务人

煌盛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24,224,775.00

利息

14,154,557.28

本息合计

38，379，332.28

担保人/抵押人名称

浙江森林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宏锐铜业有限公司、邵博、邵泰清、安徽煌盛管业有限公司、邵赛欧、郑霄漪；邵泰清享有的温州煌盛管件股份有限公司520万股股权质押；邵赛欧享有的温州煌盛管件股份有限公司480万股股权质押；温州聚盛建设有限公司享有的温州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应收帐款质押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张红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张红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红伟履行相关义务。张红伟作
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红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转让基准日为2022年3月2日。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3868910077、0571-87836746
特此公告。 张红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5月26日

债务人名称

兰溪格利玛塑料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0950000

利息

6304565.39

担保人

金华光华印务制衣有限公司、郑志强、陈建党、黄群仙、陈小莲

催告函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7日，贵司、江珍慧、陈德松、中新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新产业公司）与本人签订《最高额保证
借款合同》，各方约定江珍慧向本人申请在四千万元的最
高借款余额范围内分次或循环借款，贵司、中新产业公司、
陈德松自愿为江珍慧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同
时，江珍慧与本人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江珍慧以其所
持贵司1000万股的限售流通股票（下称质押股票）及其孳
息向本人提供质押担保。

2018年5月7日，江珍慧出具《借据》，确认借款金额为
40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借款期限自2018年5月7日
起至2018年6月6日。当日，本人依约出借款项4000万元。

2019年6月3日，因江珍慧未归还到期借款本息，本
人以贵司、江珍慧、陈德松、中新产业公司为被告，向杭州
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立案后，本人因故撤回对贵

司的起诉，但仍保留诉讼权利。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已
作出（2019）浙0104民初540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江珍慧
应归还本人借款本金23603811.49元及逾期利息、律师费
损失，本人对质押股票及孳息享有优先受偿权，陈德松、中
新产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本人已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上述民事调解书，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已司法处置
质押股票，但处置款不足以偿还江珍慧上述债务。

截止至本催告函寄出之日止，江珍慧、陈德松、中新产
业公司未向本人全部清偿上述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务。
本人依据《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要求贵司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请贵司接到本催告函后立即向本人履行相应的保证
责任。否则，本人将通过法律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向法院
提起诉讼）向贵司追偿，且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后
果，均由贵司自行承担。

特此函告！
催告人：马根木

2022年5月26日

债权转让通知
陈涌凤、王令永：

周斌峰与顾彬尉达成转让协议，将（2021）浙0213执
63号扣除其已分配金额后的全部债权，即人民币 贰佰玖
拾伍万叁仟伍佰捌拾零圆（2953580 元）于2021 年9月26

日依法转让给顾彬尉，当日与此债权相关其他权利一并转
让，请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向顾彬尉履行债务。

本通知未经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特此通知！
出让人：周斌峰
受让人：顾彬尉

2022年5月26日

寻亲公告

请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
日 起 60 天 内 ，与 骆 警 官（联 系 电 话:
17858988917，联系地址:义乌市稠城街道工
人北路365号）联系。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义乌市公安局稠城派出所
2022年5月26日

某男婴，2011年7月5日出生，2011年7月6日被
遗弃于义乌市苏溪镇苏溪卫生院。 浙江威迪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100758071136R 丢失，声明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浙江威迪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5月26日

遗失声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2022ZSGX-ZQZR-03），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淘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587877870，姚经理

淘金资产联系电话：13777798888，单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3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累计

原债权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

主债务人名称

桂林市万润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桂林浦发工贸有限公
司

桂林市皮件有限责任
公司

/

担保人名称

桂林大业贸易有限公司、桂林市皮件有限责任公司、雷子
杰、李鸿、雷子嵩、刘文、广西万润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桂林吉康贸易有限公司、桂林市皮件有限责
任公司、雷子杰、李鸿、雷子嵩、刘文

雷子杰、李鸿、广西万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桂林市万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抵（质）押物

桂林市雉山路100号；桂林市恭城镇印山北路顺达通宝商业广场
6＃－6；桂林市象山区民族路8号一楼商铺6、8、9、10号商铺。

桂林市恭城镇迎宾路顺达通宝(商业)广场顺达商务
公寓2#-1-6号；桂林市象山区民族路8号工业用地。

桂林市七星区六合路96号5栋等房屋及桂林市七星
区六合路96号工业用地。

/

账面本金余额

1550.80

1062.51

900.00

3513.31.14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迟延履行金）

845.05

318.53

705.67

1869.25

账面本息合计

2395.85

1381.04

1605.67

5382.56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

/

8.02

8.02

备注

/

/

/

/

强化威慑 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法官，我今天把钱凑齐，来还款了。”近日，一起民间借

贷案件的被执行人温某，主动联系平阳法院执行局法官。

温某因未履行民事调解书约定的还款义务而成为失

信被执行人。执行法官查询其名下财产后发现仅有一辆

车，但因车辆难以实际扣押，案件一直没有新进展。

平阳“云执车”上线后，执行法官通过平台，发起对温某车

辆的布控。两日后，交警通过大数据分析锁定车辆并协助法院

将其扣押，交由平阳法院阿里拍卖司法数字服务站保存、处

置。次日，温某主动缴清11万元执行款及1000元罚款。

与此同时，平阳法院与辖区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出台

《平阳县机动车司法查控处置协作细则（试行）》，通过数据

共享和线上协同，既打通数据壁垒，又紧密业务协作。执

行法官只需通过平阳“云执车”上传协助查扣文书和相关

案件信息，就能坐等车辆“上门”。平阳法院阿里拍卖司法

数字服务站将被扣押车辆拖到站内，“一链”搞定从拖车到

过户的全流程，极大节约了司法资源。

聚焦民需 加快兑现胜诉权益

“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是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最直接、

最现实的关切。

“我以为车辆扣押后，拍卖、过户等手续办完，要好几

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把钱拿到了。”一案件申请执行人陈

某说。

以往，扣押车辆要经过至少30日的评估环节。而平

阳“云执车”上线后，平阳法院阿里拍卖司法数字服务站工

作人员3日内即可出具车辆检测报告。报告出具后，法院

网拍辅助人员2日内完成线上询价，反馈价格后当天发起

拍卖。买受人在法拍网上看到心仪的车辆，足不出户就能

全面了解几十项车辆指标。

车辆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无需再到法院办理手续，可

直接在服务站“一站式”办理成交确认、提车、过户等手续，

加上20日的法定拍前告知和拍卖公告等固定流程，车辆

从扣押到交付仅需30日，整体处置效率提升50%以上。

平阳“云执车”上线以来，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关心的

痛点、堵点、难点，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数字赋能 流程透明彰显公正

平阳“云执车”以无纸化办案办公为依托，推动执行办

案各流程节点数字化，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与执行工作

的深度融合，实现对每一个办案节点实时监控、智能预警、

全程监管，有效促进执行行为规范化、执行过程透明化、执

行管理有序化、执行联动体系化。

“您好，平阳县人民法院于5月18日依法扣押被执行

人徐某名下的x牌小型轿车。如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本

院将依法对扣押财产处置变现。”日前，一执行案件申请人

林某在手机上收到这样一条消息。

平阳“云执车”实现了机动车司法查控处置全流程在

线办理，车辆查控、扣押、拍卖等流程节点将自动生成信

息，线上向申请人同步推送，做到全程留痕公开，帮助申请

人及时掌握案件动态，向群众展现了更加规范、高效、可信

赖、可预见的执行工作场景。

自2021年10月试行以来，平阳法院发起机动车查控

352次，实际扣押机动车116辆，实际扣押率32.95%，大幅

提升28个百分点；促成25个案件当事人自动履行，到位

金额309.58万元；拍卖车辆97辆，成交价累计达435.64

万元。

扣押车辆被拖至阿里拍卖司法数字服务站

云查控、云拍卖、云过户……

平阳创“云执车”模式破解执行难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慕煊

因车辆流动性大，实际扣押被执行人车辆难是常态，而扣押后的司法处置程序繁琐、耗时长也是执行

的一大痛点。近年来，平阳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执行模式变革，创新打

造集“云查控”“云拍卖”“云过户”等功能于一体的平阳“云执车”模式，推进机动车司法查控处置“一件事”

改革，扎实践行司法为民，主动回应群众关切。


